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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fl
抗
議
終
結
軍
政
 

期
• 
全
我
舉
行
人
一

憲
政
時

。
・•

今
日
爲
有
組

印人染麻瘋病痊癒 

其
實
肺
痛
比
麻
瘋
厲
害
 

一 

患
麻
瘋
病
禁
於
卑
的
省
品
亭
島
省
 

立
嘛
瘋
院
之R

度
人
名
關
魯
帀
曼
年
价
 

--
議
•
樂
已
疹
愈
出
院
•
學
備
回
祖
國
 

•
關
氏
原
本
爲
希
臘
船
瑪
利
號
厨
師
。 

験
輸
去
在
豆
泊
雲
鳩
時
•
關
氏
大
病
， 

而
經
醫
師
數
名
檢
驗
■
斷
定
爲
癞
瘋
官
 

遂
送
往
品
亭
 M
 治
療
•

骸
醫
界
稱
一
麻
瘋
病
不
易
傅
染
• 

而
危
險
性
遠
小
及
肺
痹
•
但
普
通
人
因
 

小
見
零
怪
•
不
敢
接
近
染
痂
瘋
病
者
， 

15

瘋
瘋
院
内
•
有
華
人
敷
名
一
有
一
名
 

極
今
輕
 

但
人
育
痉
愈
可
龍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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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代
請
向
菲
島 

一 

抗
議
國
有
法
案 

(

台
北
"
卄
八
日
合
衆IS

图

・ 

一
菲
律
賓
華
僑
之
國
大

ft
衷

。
請
求
一

織
之
示
减
巡
行
者
。
在
應
統
府
前
，
高 

呼
口
號
。
要
求
現
政
時
期
。
仍
須
瑜
下

査
此
次
乃
 

結
果
•
而
囘
後

，
因
革
 
命
委

員
會
反
對
   

0,!1 
起
h
 

今
日
一
位
靑
年
單
官
代
旗
統
一
宣
 

備
謂
•
應
人
民
之
霜
求
，
革
命
娄
員
會
 

現
暫
仍
旗
行
國
內
政
博
，
直
至
適
當
時
 

期
 

始
交
還
人
民
，宣
行
魔
政
云
 

因
司
法
部
長
將
兩
名
示
威
者
槍
殺
 

•
乃
引
起
取
人
入
城
酣
特
秩
序
云
 

因
數
日
來
，
會
融
•
埃
總
統
不
 

86 

支
持
而
暈
倒
，
後
來
據

88

復

原

後

to 

»

進
行
■
  

II 
究
竟
 X
 
命
連
如
何
・
壇
 

仍
未
悉
•
然
他
至
今
仍
保
持
其
總
統
。 

行
政
院
長
・
及
革
命
委IS

會
主
席
之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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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*人被兩女竊炊 

某
旅
舘
莘
人
房
客
李
永
生
氏

”昨
 

日
被
兩
個
女
人
偷
去
一
百
 

±. 
十
元
 
«
 

飲
是
放
在
床
脚
之
褲
袋
中
，
修
李
氏
福
一 

吿
警
察
偶
 

該
兩
個
女
人
 

大
釣
早
晨
 

四
點
鑛
入
其
房
•
而
大
約
逗
留
兩
分
鏡
 

而
去
云
・

國
方
外
長
葉
公
留
 

對
於
非
律
賓
-
- 

«

會
正
时
論
中
之
菲
律
賓
漂
有
法
 
一 

案
• 
提
出
抗
読
•
國
云
• 
做
非
爾
 

一 

有
法
案
•
會
迫
使
現
在
葬
華
僑
之
 

商
業
停
顧
。
及
生
活
困
離
・
致
於
 
二 

国
力
採
取
何
 «

步
驟
 

仍
未
得
知
 
:
 

據
 

Z: 
，
此
穩
法
案
因
受
罪
一
 

某
梅
排
華
人
士
所
提
出
 

該
号
排
- 

華
人
士
•
因
嫉
忌
華
人
左

85

島
之
- 

握
那
濟
及
其
他
事
業
牛
耳
而
起
云
一
一 

國
方
什
誌
著
論
•
評
雑
菲
國
一
 

有
法
案
，
係
世
界
新
聞
什
誌
飴
•
"

一 

鼓
法
案
之
主
疊
日
的
 

爲
奪
取
華
「
 

僑
從
艱
辛
中
始
創
出
來
之
事
業
・
二
一
 

及
剝
削
部
僑
在
不
・
馥
生
之
基
本
(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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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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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婦械兩靑年搶刼

損失一
百餘元

住
第
七
杏
西
湾
婦
確
士
夫
人
 

前
 

晚
八
時
許
" 
離
家
至
附
近
之
商
店
買
物
 

•
半
途
被
兩
個
拾
箴
賤
之
靑
年
•
奪
其
 

銀
包
而
逃
逸
無
踪
。
銀
包
內
有
現
欽
八
 

十
二
元
 f
獨
繪
纖
石
白
金
戒
指
兩
隻
- 

- 
隻
値
甘
干
 A
百
元
•

一 
隻
値
一
 
千
及
 

彫
名
白
金
戒
指
一
隻
値
七
拾
五
元
•
賊
 

徒
原
本
立
于
行
人
道
中
間
•
距
雕
確
士
 

夫
人
之
住
宅
 W
條
街
二
人
見
確
士
夫
 

人
將
至
。
卽
分
立
网
行
人
道
旁
•
讓
開
 

蜀
傑
路
。
拒
料
確
士
夫
人
經
過
兩
人
富
 

中
時
。 
卽
爲
兩
人
所
捉
一
而
奪
取
其
銀
 

包
云
" 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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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失 
萬元 

殷
网
活
蘭
歯
麓
之
活
蘭
板
廠
•
昨 

日
大
火
•
內
部
幾
乎
完
全
被
焚
毀
，
循 

廠
踉
敏
時
康
氏
估
計
 

損
失
達
四
萬
元
 

，消
防
局
曾
出
動
十
一
 
架
敷
火
車
灌
敕
 

。
般
於
脇
廠
西
面
之
羅
士
考
活
鉄
蔽
•

權
利
区

\
/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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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空軍耍人訪台 
一 

台
北
• 
卄
八
日
合
衆
就
隨
• 
美
國
 

空
軍
器
材
助
理
秘
書
魯
易
士
•
星
期
- 

會
抵
此
間
•
作
簡
短
之
巡
視
・
往
蔣
介
 

石
台
灣
之
基
地
•
魯
易
士
 

|»:
行
之
目
的
 

爲
何
，
未
見
宣
布
。
但
此
間
官
方
推
測
 

•
大
約
乃
爲
兩
國
友
好
而
來
云
■ 

同
時
•
官
布
第
遠
泉
第
五
航
空
隊
 

司
令
安
德
生
•
於
下
月
五
日
來
此
作

=1  

日
之
訪
問
。

兩
位
萌
問
者
"
會
由
一
 
位
高
級
空
 

軍
敗
官
陪
同
而
來
云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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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毎
月 

魏
貝
海
龔 
一 •冗
三
百 

一一本
琼
結
备
一 七
五
経

加
田
誤
墨 
一 元
五1
 

中
项
各
熠
一 «
五 
-6

中»八
元 
一 @ 

儿 

V 

八
豆 
/:卷

外
季 

四
通
序 5
 

•N.
出
五
盛 

阳
16 
三
石 

ro
/c
fie-

價

認

中

共

公

1̂
02 X 

m
y

除1
 期
日
外
，
青
掖
日
呈
閱
，

❹
却

-一 -
六野一一 

叔
十
八
紀 

黄
十
七
元 

一 十
八

！N  

胃
久
督
，

爲
打
藏
越
共
準
備
卜
我
大
攻
勢
起
見
 

法
單
星
期
日
 

第
.一
次
反
擊
•
注
越
軍
 

由
炮
兵
坦
克
車
及
双
機
掩
施
下
 

向
閥
 

定
秉
富
.
，
叛
里
反
擊
搪
今
H
法
取

rll 

令
部
宣
価
•
法
越

WI
已
将
一
處
之
包
圍

九龍新界幾生大火 

香
港
• 

tt-
仁
日
美
聯
毗
唯
一
九
龍
 

新
界
荃
灣
 

單
期
四H

at

生
大
火
•
燒

餘
人
、無
家
用

壞
茅
屋
一
百
五
間
•
六 

歸
 

流
落
街
质
上

St

犠
时
警
祭
謂
-

之
越
共
即
 

s
s
c

殺
死
越
共
軍
千
人
云

火
鲁
之
一

一
子
云
•
此
等

及
標
前
，・
皆
於
夜
一

間
出
現
，
故
岡
州
警
察
■
爲
 «

疲
於
奔
 

电

?:
，訂越南停戰協約

與越共妥協無異 

華
礪
頓
・
二
十
九
日
農
報
特
飢
。 

償
與
國
衆
議
院
外
交
小
粗
會
報
啓
的
• 

越
南
戰
眉
非
常
之
危
急
但
圖
與
其
方
 

締
結
休
戰
協
定
 

無
異
與
共
産
主
義
咎

妥
協
。
而
越
南
機
變
爲
第
二
個
慕
尼
克
 

小
相
湾
去
年
 X
•
對
於
英
國
在
 

攸
策
計
制
及
問
題
•
曾
作
特
别

研
究
 

而
結
果
 

881 
定
土
人
對
於
越
共
 

以
極
家
至
戰
之
名
我
號
日
民
衆
之
危
 

險
之
冷
淡
態
度
 

爲
越
南
作

85

最
令
人
 

灰
心
之
项
象
而
惟
一
補
敕
万
法
 

爲
 

由
法
圃
完
全
放
棄
其
統
治
越

91 "
柬
埔
 

塞
及
老
摘
之
權
而
唯
其
獨
立
•
百
則

土

一
無
抗
人
鬥
志
■

一主
席
質
氏
稱
 

小
紐
會
才
一
誓
百 

反
對
英
笑
法
俄
及
中
共
 

下
月

在
日
內
瓦
関
會
時
•
駿
判
越
南
休
戰
問
 

閥
之
一
怠
云•

/ss

美外交小組會 
發表三項意見 

華
喘
箱
。
什
九
日
合
衆
社
電
一
契
一
 

就
衆
鑽
院
外
交
小
組
智
 

前
H
向
髓
會
 

惋
若
用
去
年
夏
派
代
喪
出
國
視
察
遠
柬
 

局
勢
結
果
 

而
主
獨
美
國
加
速
威
援
越
 

南
法
軍
並
鴻
越
戰
④

阂
際
間
顕
而
由
 

聯
合
濁
支
持
 

在
阈
反
對
此
主
張
 

嬲
小
組
會
又
主
级
美
也
當
局
•
力
 

謀
增
加
土
人
鬥
态
及
加
速
訓
練
之
 

事
主
信
 

?7
仄
情
假
如
反
共
民
族
 

出
面
浓
和
先
宀
，其
方
，
則
反
踏
上
大
戦
 

之
途
徑
■

小
跟
會
表
示
下
月
廿
日
召
開
之
日
 

內
瓦
會
劣
曾
結
照
若
不
成
儂
局
 

則
 

必
有
利
卜
 

11-
方

。
而
主
恨
眇
加
關
于
高
 

麗
間
頂
/
一
年
何
经
議
之
哭
囚
代
筏
，
一 

見
、
方
例
求
倒

—
此
代
會
宣
傳
・
或
作
 

雑
理
力
庆
或
汝
荘
拖
延
關
/
  

^

間
・
宜
 

包
卽
昌
留
，

小
紐
拝
乂
建
否
：下
列
 Z
0
見

。 6

自
叼
民
族
封
于
亞
洲
方
面
 

闻
网
固
定
之
政
策
，
而
應

異
國
收
鬼

缺乏 
一 代

谩
縄
快
启
旬
户
;

目
美
閲
宜
繼
續
反
對
 

承
二
山
丘
、底
准
工
加
入
験
合
國
•
㊂

中 

房
之
噂
力
任
您
『
a

大

。
而
對
付
莺
勢
 

力
* 
整
有
把
握
下
一
方
法
,
為
渓
持
壓
力
 

于
门
共
之
外
，
箱
以
增
加
甲
共
內
那
之
 

困
雖

N埃及人要求 
次留訪改能工&
寸 

八|

/--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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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^

冃
" 
"
二
又 "̂
** 

埃
及
 

瘍
羅W

^

美
聯
就
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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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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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锻

價

目
 8
 
1
姑
%

份
七
四

據
天
文
台
穂
吿
稱
。
粵
济
華
今
明
 

兩
日
天
晴
。
今
晚
比
较
昨
晚
暖
。
吹
北
 

風

，
厦
微
 

今
H
最
低
温
度
爲
三
十
度
 

最
罔
温
用
爲
四
拾
入
度
・
明H
最
高
一 

溫
皮
爲
也
尚
二
度
云
， 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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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裡
四
十
三
解
三
月
廿
九
號
 

(
星.期
一
)

新
聞
紙
第
拾
五
卷
第
二
百
七
拾
四
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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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
子

牝

元

二
F

一
九
百
零
価
卷

鼠
冊
議
次
甲
午
年
二
月
计
十
日

優
費
野
崎
能
 B
，
空
函
定
間
，
怨
不
布
号
• 

一 

中

理

部

敗

一

开
燒
着
牆
壁
■
但
幸
被
救
熄
，
來
雲
埠
 

之
券
丕
亞
火
車
•
因
爲
水
龍
所
阻
 

遲
 

到
一
小
時
以
上
 

藍
氏
另
毆
跑
路
板
廠
 

於
活
嬲
板
就
以
寮
 

但
皎
厳
大
受
累
 

旅
彼
稱
 

活
蘭
板
廢
是
彼
與
概
氏
二
人
 

早
五
阳
月
 

台
股
購
買
者
而
新
近
添
 

二
萬
二
^
&
^
機
器
 
一.
•
*

香
港
 

廿
八
日
美
聯

因
•
可
能
因
小
童
玩
火
不
小
心
，
燃
着
 

而
起
■
据
云
約
宵
近
人
曼
傷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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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立人五月訪美 

周俞可能長行政院 

臺
北
-
合
衆
社
城
 

台
海
國
方
陸
 

审
部
長
採
立
人
将
 W
 
照
此
間
靴
吿
謂
 

・
會
於
遍
月
來
美
肪
間
 

据
例
其
目
的
 

•
爲
來
與
考
慮
要
國
軍
事
發
展
情
形X

 

孫
立
人
情
軍
照
爾
方
位
置
輪
關

据三

共
軍
渗
入
越
共
作
戰
- 

杜
郷
今
晚
重
申
美
立
塲 

日
合
衆
社
鼠
 

缰
知
方
大
道
社
消
息
蘇
聯
•
中
共
・
及
越
共

月
九
日
 

北
平
人
民
日
報
(
中
共
北
平
 

官
不
報
)
消
息
・
中
共
在
南
中
國
破
獲

名
青
鋒
社
杳
淸
鋒
社
 

在
觀
近
敞
月
来
 

在

關

P

會
錦
中
已
次
定
越
南
停
戴

議
决
案
乃
由
印
度
轉
送
法
國
 

該

廣
東
及
湖
南
邊
界
。 

其
爲
活
励
 

甚
至
危
 

害
中
共
南
方
之
行
蚊
 

揮
北
平
人
民
日
 

報
鹹
 

做
胃
鋒
社
反

T

裁
案
主
要
有
三
個
條
件
・
加
果
法
国
能
购
答
應
及
堪
行
之
・
朋
越
南
載
事
始
能

一iij

»f
消
息
謂
■
此
消
息
乃
*

自0
加
北
平
三
廣
代
襄
會
議
？
中
共
高
 

披
露
卜
列
三
脩
件

反

Or
C P 

史

喧
 

it
噌
 

♦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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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人
員

"
^
^
共店

動
派
總
部
・
乃
駐
紮
 

力

於

曲
 

之
裕
魯
煤
礦
 

通 
塲
地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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